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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6世纪英国社会奢侈之风盛行, 人们争相购买昂贵的进口服饰。这不但造

成大量黄金外流,而且严重破坏了身份等级秩序。议会和枢密院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抑奢

法,规定某些质地、颜色的服饰专属于某一等级。然而,抑奢法并不适应英国社会的急剧变

化,也缺乏坚定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所以收效甚微。但抑奢法的失败使都铎政府的重商主

义经济政策由 /重金主义0转变为 /重工主义0,却有利于毛纺织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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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抑奢法限制人们的服饰、食物和娱乐活动等, 以凸显贵族阶层高贵的生

活方式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随着一部分财富向中下阶层人群转移, 欧洲

各国纷纷颁布抑奢法,以遏制出身卑微者对贵族特权的侵犯。这一时期抑奢法呈现出新的特点, 法

令数量猛增且将重心放在管制人们的着装上。较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的抑奢法历时最短。目

前学界关于英国抑奢法的研究多是法律史家、经济史家的成果,而少有人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¹。

抑奢法的颁行在都铎时期达到高潮, 必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它在 1604年突然被废除,比欧洲其他

国家早一百多年,也定有其特殊原因。本文旨在通过对抑奢法的研究,展现 16世纪英国经济、政治、

等级结构和社会风尚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探索抑奢法带来的积极意义。

¹ 霍柏在5都铎抑奢法 6 [ (W1H ooper, / The Tudor Sum ptuary Law s0 ) , 5英国历史评论 6 ( Engl ish H istorica lR eview )第 30卷, 1915

年第 119号 ]一文中,对都铎时期的抑奢法从内容到实施的过程作了概括性研究;鲍德温的专著5英国的禁奢立法与个人行

为的管制 6 ( F1B aldw in, Sumptuary leg isla tion and personal regulation in Eng land,巴尔的摩 1926年版 ) ,集中论述了禁奢立法与

英国时装之间的相互作用;哈特在5政府管制服饰与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社会变迁 6 [ ( N1B1H arte, / S tate C on trol of Dress

and SocialC hange in Pre2Industria lEng land0 ) ,科尔曼和约翰编: 5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贸易、政府与经济 6 ( C olem an and

A1H1 John, ed s1, Trade, G ov ernmen t and Econ omy in P re2Indu strial Eng land ) ,伦敦 1976年版,第 132) 165页。]一文中,从经济

史的角度指出政府对服饰的管制,在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中作用重大;法律史家亨特的专著 5节制消

费欲望:一部抑奢法史 6 (A1H unt, Governance of the Con sum ing Pa ssions: A H istory of Sump tuary Law,伦敦 1996年版 ) ,涉及欧洲

各国从古到今对人们衣食的管制,其中有一章专门论及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抑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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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奢侈之风的形成及后果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农业生产获得稳步增长, 到 16世纪增长趋势明显增快,产生了大量农业

剩余产品。贵族阶层获取的农业剩余产品进入市场,大多数用于换取饮食之外的日常所需, 如华服

帷帐、甲胄兵器、鞍具车饰、室内陈设之类的奢侈品, 以显示其特权身份¹。恰逢此时, 都铎君主特许

的贸易公司和鼎力支持的海盗为英格兰带来大量海外奢侈品。贵族的服饰除城市行会生产的上等

毛呢制品外,多是进口的金银丝绒、天鹅绒和上等丝织品,色彩鲜艳且配饰昂贵。

都铎时期贵族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 竞相攀比。新获得爵位的贵族希望穿上奢侈服饰, 向众人

显示其提高了的身份和地位,而没落的骑士为维持体面的生活习惯, 也竭力购买奢侈服饰。乡绅虽

然没有爵位,但是可以担任治安法官或议会议员, 在乡村社会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为了保

持绅士形象,在地方社会树立权威,乡绅们的穿着也相当考究。在奢侈品市场和攀比风气的刺激下,

贵族阶层的购买欲空前增强,成为 16世纪奢侈之风的引导者。

流通到市场上的农业剩余产品养活了城市中不再需要自给衣食的工业和商业人口。大商人、政

府官员、教士、医生和律师等,一般与乡村贵族有着密切的家族联系,在城市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

在贸易公司当学徒。他们是城市的富裕市民, 虽无地产却有足够财力维持乡绅那样的生活方式º。

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关闭,土地市场异常活跃。一部分富裕市民到乡村购买土地,回归到曾经

养育过他们的乡绅阶层中。

经济实力的增长助长了富裕市民求新求变的服饰品味。新奇华丽的服饰不仅带来感官满足, 而

且能彰显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城市通常是市场网和运输网的集中站, 也是货品的分销集中点, 许

多进口奢侈品都集中在大城市, 比起乡绅阶层来,富裕市民购买奢侈品更加便利»。富裕市民借助经

济实力和地域优势模仿贵族阶层的着装, 穿上曾经只有贵族才能穿的天鹅绒和上等丝绸,佩戴贵族

常戴的珠宝首饰。从此,奢侈服饰不再被社会极少数上层人士专享,开始普及到富裕市民阶层。出

身于富裕市民家庭的妇女也是奢侈风潮的推波助澜者,因其着装体现的是丈夫的财富和地位, 而家

庭收入的增长使她们有能力购买心仪的新潮服饰¼。

富裕市民固然是奢侈之风的主要推动者, 但他们大多数又是新教的信仰者和拥护者。节俭禁欲

的新教伦理提醒他们不要成为物质的俘虏, 着装要朴素。面对奢侈服饰的巨大诱惑, 富裕市民通常

会购买物美价廉的二手服饰½。如此一来, 既不失身份,又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富裕市民穿戴着社会

上层留下的二手服饰,骄傲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这与其说是对社会上层一种显而易见的模仿行

为,不如说是对贵族着装特权的一种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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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 5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6, 5世界历史 6 1987年第 2期。

艾伦# 埃弗里特: 5英国近代早期的社会流动 6 (A lan E veritt, / SocialMob ility in E arlyM odern England0 ) , 5过去与现在 6 (Pa st

and P resen t) 1966年第 33期。

洛娜# 韦瑟里尔: 51660) 1760年英国的消费习惯与物质文化 6 ( Lorna W eatheril,l Con sum er B ehav iour andM a terial Cu ltu re in

Britain, 1660- 1760 ) ,伦敦 1988年版,第 84) 85页。

亨特: 5节制消费欲望:一部抑奢法史 6,第 321页。

二手服饰可能是某个贵族家庭为解救财务危机临时变卖的, 也可能是在伦敦不再流行, 一两年之后在地方市镇深受欢迎

的。因此,富裕市民购买的二手服饰并不会显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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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层获取的那一部分农业剩余产品, 一般交换成除食物外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如服饰和盐

铁等。比起果腹的食物来,服饰对普通农民本非刻不容缓的需求,更无须言精美服饰。直到 15世

纪,粮食仍占去农民绝大部分分配所得,耗去农民收入的 80% ¹。到 16世纪, 剩余农产品增多, 农民

对日用品的有效需求增大,购买力也有所增强。农民的生活性消费水平提高,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

市场, 物质欲望随之膨胀, 成为奢侈之风的追随者。

约曼拥有较大块耕地, 从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他们生活富有,享有好的住宅,在闲暇

时穿着绸缎、锦缎或波纹绸制成的衣服,俨然小乡绅。当然,金银丝绒、丝绸、上等毛呢和珍贵珠宝仍

是大多数农民一生都难以满足的奢望。一部分人在奢侈服饰的诱惑下不惜铤而走险,偷盗抢劫漂亮

服饰。而一些小商人、仆役、工匠、学徒等身处充满物质诱惑的都市,比下层农民更容易走向犯罪的

深渊。王国法令中多次提到, /那些沉迷于昂贵服饰的臣民,有的抢劫, 有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就为

了去购买漂亮衣服0º。王室敕令中亦有类似评论, /那些本来处于社会较低层的民众为了穿上漂亮

衣服, 甚至拦路抢劫和偷盗 0»。

16世纪英国社会兴起的奢侈之风大大冲击了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不明

显。 1583年英国著名清教徒斯塔布斯这样写道, /现在人们的着装相当混乱,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

着装,使自己尽量显得光鲜漂亮,甚至出身卑微的人也不甘落后,以致于很难区分谁是贵族、谁是教士、

谁是绅士0¼。当时统治者极为担心奢侈之风威胁到等级秩序, 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 1533年抑奢

法指出: /服饰的不规范将导致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的瓦解,而这种秩序是依照人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

确立下来的。0½在伊丽莎白一世发布的王室敕令中, 也多次强调服饰区分等级的功能。 /华丽的服

饰一直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标志, 但许多社会地位相对卑微者甚至穿得比富人还漂亮 0,这种不规范的

服饰使得 /贫富不等的人之间的区别比较模糊,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巨大威胁0¾。

奢侈之风除了瓦解身份等级制度之外,还会导致国家和个人的贫困。虽然 16世纪英国的毛纺织业

获得飞速发展,但是堪称奢侈品的服饰大都仍依赖于进口。重商主义者认为, 本国生产的必需品与外

国进口的奢侈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造成国内黄金外流,不利于贸易出超的形成和国家财富的增长。

若乡绅、约曼和富裕市民都穿上从外国进口的服饰,其实破坏了国内的工业生产,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

为。个人若过分沉迷于华丽的服饰,会陷入财务危机。 1510年抑奢法提及 /成本高昂的服饰,对个人和

国家财产是一种极大浪费,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贫困 0¿。1574年一份王室敕令指出, /对服饰的过

度消费,不但导致国内很大一部分财产流失, 而且使年轻绅士挥霍浪费,无所作为,他们甚至卖掉父

母遗留下来的土地,以换取华丽的服饰招摇过市,有的年轻人还因此陷入债务危机0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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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 16世纪英国社会风尚的巨大改变, 追求高消费成为社

会的时尚,奢侈之风盛行。社会各等级人们对奢侈品的渴求不但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破坏

了社会等级秩序,使服饰反映身份的功能减弱。因此,奢侈之风受到当时重商主义者、道德学家和清

教徒的猛烈抨击。政府也意识到人们追求奢侈品, 尤其富裕市民和约曼对贵族阶层着装的效仿和僭

越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巨大威胁。于是颁布抑奢法,试图确定个人的身份, 使个人的社会形象与其

本来的角色、地位相对称, 以维护社会秩序。

二  抑奢法的颁行

早在 1337年,英格兰议会颁布了第一条抑奢法,随后在 1363年、1463年、1483年又先后通过了

类似法令。 16世纪英国政府在奢侈之风的冲击下,对服饰的管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议会先后通

过了 5条王国法令,枢密院还发布了 12条王室敕令。每条抑奢法都包含许多涉及服饰的繁杂条款,

且具备一个共同特点,即列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并相应指出每个等级可以穿戴哪些颜色、质地的服

饰,不能穿戴哪些颜色、质地的服饰。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议会分别在 1510年、1514年、1515年、1533年通过了抑奢法, 这些法令与

1554年法令一起生效至 1604年。法令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是比起以往的法令来,等级划分更加细

致。其中 1533年法令尤为突出, 贵族被分为王室成员、公侯伯子男爵和嘉德骑士,其余的人则依据

财产多寡划分为不同的等级¹。法令强调每一社会等级的着装权利,地位越高享有的特权越多,地位

越低受的限制越多。同时,服饰的颜色成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之一, 如表一所示。

表一  1533年王国法令对服饰的管制

社会等级 可以穿戴的服饰 禁止穿戴的服饰

 王室  紫色、金色服饰  无

 公爵、侯爵  金丝绒织物  紫色服饰

 伯爵、子爵、男爵  银丝绒织物  紫色、金丝绒织物

 嘉德骑士  紫色的斗篷  金银丝绒织物和貂皮

 年收入达到 200 英

镑者

 佩戴黄金首饰和在衣物上饰以黄金,

天鹅绒制成的服饰
 紫色、金银丝绒织物和貂皮、进口服饰

 年收入达到 100 英

镑者

 上等丝绸、绸缎、锦缎、羽纱和波纹绸

制成的服饰

 紫色、金银丝绒织物、进口服饰、天鹅绒、任何兽皮制成

的服饰

 年收入达到 40英镑者  绸缎、锦缎或波纹绸制成的服饰
 紫色、金银丝绒织物、进口服饰、天鹅绒、上等丝绸、任何

兽皮制成的服饰,且不能是深红色和蓝色

 年收入达到 20英镑者
 绸缎、锦缎或波纹绸制成的紧身上

衣,蕾丝腰带、袜带

 紫色、金银丝绒织物、进口服饰、天鹅绒、上等丝绸、任何

兽皮制成的服饰,且不能是深红色和蓝色

 年收入达到 5英镑者  每码价值低于 6先令 8便士的布匹  每码价值超过 6先令 8便士的布匹,且不能是深红色和蓝色

 年收入低于 2英镑者  每码价值低于 2先令的布匹  每码价值超过 2先令的布匹,且不能是深红色和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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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由于议会拒绝通过抑奢法,女王不得不发布王室敕令来管制人们的服饰,

为此她先后颁布了 12条相关敕令。这些敕令从形式到内容都颇为相似, 一般先痛陈王国内服饰不

规范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接着简要概括 1533年抑奢法,最后强调如何使这些法令继续生效, 即保

证法令在各郡、城镇、乡村得到切实的执行。当然, 敕令在概括前朝法令的基础上偶尔会增添新的内

容。1574年发布的敕令中增加了对妇女服饰的管制, 堪称内容最完整的一份敕令¹。妇女的着装依

其丈夫的社会地位而定,丈夫被允许穿戴什么样的服饰, 被禁止穿戴什么样的服饰, 对她们同样有

效,如表二所示。

表二  1574年王室敕令对妇女服饰的管制

社会等级 着装特权

 公爵、侯爵、伯爵的夫人  金丝绒织物和黑色貂皮大衣

 子爵、男爵、嘉德骑士、枢密院成员的夫人
 银丝绒织物、闪亮绸缎、上等丝绸、进口的毛纺织品、天鹅绒、黑色麝猫皮制成的

服饰,且衣服、帽子、鞋带、帽带、袜带上可以嵌有金银珍珠

 年收入达到 100英镑者的妻子  普通丝绸、绸缎、锦缎、羽纱、波纹绸制成的长袍或长裙

 年收入达到 40英镑者的妻子  羽纱、波纹绸制成的内衣或衬裙,但不能是猩红、深红或蓝色

王室敕令与王国法令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关心如何实施现有法令。伊丽莎白一世即位

时抑奢法已经比较完善了, 但是几乎各个阶层中都有不按规定着装的人。女王认为问题出在执法层

面,在王室敕令中为实施法令制定了种种策略。第一, /郡长、市长、治安法官和其他地方法官被赋予

执行抑奢法的权力,负责对违法者的逮捕、审讯、监禁和判罪入狱, 并定期向大法官和巡回法官报

告 0º。第二, /有许多监督者遍布各个村庄、市镇, 这些人专门负责监视人们的服饰,一旦发现有人

着非法服饰,便举报至执法官0»。第三, 敕令中明确规定, 权威者应对其下属的服饰负责, 尤其是

/庄园主应限制他的依附者们的服饰,若他对仆人穿着奇装异服熟视无睹, 将被处以罚款 0¼。最后,

为了从源头断绝奇装异服, 裁缝和袜商也受到管制, 如果他们被发现提供非法服饰, 也将被处以

罚款½。

然而,这些策略不一定都被运用到执法过程中,即使真被运用了, 也往往是短暂的。以首都伦敦

为例,面对女王 1562年连续发布 4条管制服饰的敕令,城市委员会特别聘请了 14名辩护律师, 协助

市长和各区长官执行抑奢法,并依照敕令在每个区安插了 4名诚实而声誉高的监督者, 但是到 1563

年这些行动就松懈下来了¾。显然,如果没有女王和星室法庭的压力,城市委员会并不会坚定地执行

抑奢法。作为国王在地方的主要依靠力量,乡绅和富裕市民是抑奢法的实际执行者, 但他们又是抑

奢法的主要管制对象。这一矛盾角色使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公正与尽职。议会经常怀疑

治安法官的诚实性,担心他们因私利而腐败,使很多违法行为没有被起诉和判罪, 也有很多管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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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拉金编: 5都铎王室敕令 6第 2卷,第 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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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拉金编: 5都铎王室敕令 6第 2卷,第 195页。

休斯、拉金编: 5都铎王室敕令 6第 2卷,第 281页。

霍柏: 5都铎抑奢法 6,第 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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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的王室敕令并没有得到遵守¹。事实上,抑奢法的执行相当松散,乡绅和富裕市民的违法行为总

是被理解和宽容。

即使抑奢法竭力维护爵位贵族的着装特权,他们也不是抑奢法的坚定拥护者。随着王权的加强

和爵位制度的逐渐完善,爵位较低的贵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制, 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违反抑奢法。

而大部分负责执行抑奢法的官员和法官来自乡绅阶层, 遍布各村庄市镇的监督者也是从地方社会

/诚实而声誉高的人0中选拔,所处的社会等级也往往低于爵位贵族。爵位贵族反对抑奢法赋予乡绅

和富裕市民如此大的权力, 认为这些人监视他们着装是对其特权的一种威胁。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

学者罗杰#阿什曼曾这样对女王说: /我知道, 王室授权一些诚实的伦敦市民蹲守在伦敦城的各个入

口,监视着来往人群的着装,一旦发现有人着非法服饰,便举报至执法官。但是我必须很遗憾地向您

报告, 一些身份尊贵的人也被这些诚实的伦敦人冒犯了。0º

三  抑奢法的作用及失败的原因

16世纪英国的抑奢法不但包含一整套严格的禁止体系,而且还有王室敕令为法令制定了实施细

则。然而,抑奢法缺乏坚定的执行者和拥护者, 效果并不显著。抑奢法虽未达到减少黄金外流之目

的,但有利于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由 /重金主义0向 /重工主义 0转变,刺激了英国本土毛纺织业的

发展。当然,抑奢法也未能维护身份等级秩序,乡绅、约曼和富裕市民跨越等级界线而着装的现象随

处可见。抑奢法的失败,固然与执法不严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不适应 16世纪英国社会经济、

等级结构和政治关系的急剧变动。

从物质层面讲,服饰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活资料。政府颁行抑奢法是在重商主义思想的

指导下试图引导人们消费本国生产的服饰,减少进口奢侈服饰造成的黄金外流。抑奢法屡屡失效,表

明奢侈之风不可阻挡,英格兰存在着巨大的奢侈服饰需求市场。既然政府无法制止人们消费进口的奢

侈服饰,减少黄金外流,唯有大力革新本土纺织业。如此才能一方面增加出口;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奢

侈服饰本土化而减少进口, 从而实现贸易出超,增加国家财富。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重商主义政策

从抑制进口、减少黄金外流的 /重金主义0逐渐过渡到发展本国工业、增加出口的 /重工主义 0。

在英国人看来,毛纺织业是国家繁荣的主要养料。政府对毛纺织业的保护和重视从 1571年颁

布的 /帽子法令0可见一斑。该法令规定,除了爵位贵族及其女仆、年收入达 20马克»的乡绅外, 其

他年满 6周岁的臣民都不得戴进口天鹅绒制成的帽子,而必须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戴英格兰本土生产

的羊毛帽,违者每天罚款 3先令 4便士¼。为革新毛纺织品生产技术,伊丽莎白一世接纳了大量尼德

兰工匠。她颁布法令,欢迎佛兰德尔工匠来英国定居,但每个工匠必须带两个英国籍学徒。据估计,

当时大约有 3万名佛兰德尔工匠逃往英国½。他们把精湛的选毛、染色技艺带到英国,推广了新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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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 5装扮精英:英国近代早期的服饰 6 ( S1V in cent, Dressing th eE lite: C lothes in Ea rly M odern E ng land ), 纽约 2003年版,

第 141页。

文森特: 5装扮精英:英国近代早期的服饰 6,第 141页。

由于英格兰东北部长期被丹麦人统治,故东北部的货币单位为马克,后来它与英镑、先令、便士混合起来使用。其换算公式

是: 1英镑 = 20先令, 1先令 = 12便士, 1马克 = 13先令 4便士 (即 160便士 )。

5王国法令 6第 4卷第 1部分,第 555页。

潘迎华: 5论英国呢绒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启动 6, 5历史教学 6 200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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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技术。

虽然新毛呢比不上丝绸柔软,也没有旧毛呢厚重,但是对衣衫褴褛的社会下层人们来说却是奢

侈品。更重要的是,新毛呢原料和加工费用较小,售价较低。因此, 在新毛呢问世之初,满足了英格

兰广大平民对奢侈服饰的需求。而原料为优质短毛纤维的旧毛呢仍作为奢侈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各

国。亨利八世统治初年,英国呢绒出口量为 814万匹, 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 2 /3。虽然自 16世纪中

叶起,旧毛呢工业开始萎缩,但至 17世纪初年, 新毛呢已经打开广阔的市场, 使呢绒出口量仍稳定在

11万匹左右¹。可见, 16世纪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为增加出口实现贸易顺差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然,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料,它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都铎政府颁行抑奢法并不是

抑制所有人消费奢侈服饰,而是禁止人们穿戴不符合身份地位的服饰, 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

然而法令文告总是以一部分不顺从的臣民藐视法令, 对人们的服饰仍然极不规范深感惋惜为开端,

表明抑奢法无法维护等级秩序。政府通过立法来抑制奢侈风潮,管制人们的服饰, 以确定贵族阶层

的特权,形成一种 /明尊卑、别贵贱0的制度。这种法令在社会变迁缓慢或停滞的时期较能发挥一定

的作用,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 人们着装的变化却是禁令难以阻挡的º。

在十四五世纪,英国社会变迁缓慢,奢侈之风并未盛行。人们着装的变化很小, 议会先后才通过

4条抑奢法。而在 16世纪,宗教改革后大批土地流入市场, 乡绅乘机购得大片土地, 约曼的地产也有

所扩大,一部分富裕市民顺利成为新土地所有者。担任治安法官、教区执事等加强了他们在地方社

会的政治影响力,节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又为其积累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乡绅、约曼和富裕

市民的购买欲和购买力都远远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消费形式。他们穿上质地精良、色彩鲜艳的服饰,

如此奢侈僭越之风对社会等级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以至于都铎政府频繁颁布抑奢法。

然而,服饰只是社会等级的一种外在体现形式, 血缘以及对土地的占有才是社会等级的决定因

素。要维护等级秩序,抑制乡绅、约曼和富裕市民的奢侈之风,除非剥夺其土地和财富,使其失去经

济基础,否则难以奏效。诚如年鉴史家布罗代尔所言: /一部服饰史所涵盖的问题, 包括了: 原料、工

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

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0» 16世纪乡绅、约曼和富裕市民

着装的变化是社会多方面急剧变迁的结果,非抑奢法所能管制。

最后, 16世纪英国抑奢法虽遭到普遍反对,但它的废除不是一个有计划的法律过程, 而是在国王

与议会的政治斗争中,詹姆士一世企图扩大王权的一种政治策略的结果。在是否通过抑奢法这一问

题上,议会的立场并不是始终与国王保持一致。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国王的权力仍处在上升阶段, 他

提出管制服饰的议案往往能在议会毫无疑义地通过。然而当 1576年女王向议会提出一项管制服饰

的议案时,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议会担心若同意了国王的提案, 将有可能使议会的立法权屈服于

王权¼。鉴于前朝伊丽莎白女王的遭遇,新即位的詹姆士一世深知要议会通过新的抑奢法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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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退为进,要求议会废止以前所有管制服饰的法令, 但是要承认国王发布文告管制人们着装的

权力。结果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仅仅承认前者¹。 1604年, 当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在严格

管制人们着装的时候,英国议会宣布所有管制服饰的法令文告失效。

综上所述, 16世纪英国抑奢法虽未减轻奢侈之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有利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的转变,保护和促进了英国传统毛纺织业的发展。到十七八世纪, 规定某一等级穿戴某种服饰的抑

奢法不复存在,但是对进口服饰的管制并未淡出立法领域。大批法国亚麻布和印度棉布服饰涌入英

格兰, 严重威胁到毛呢商和毛纺织工人的利益。议会颁布法令严禁商人进口亚麻布和棉布, 并禁止

人们穿戴进口服饰。此时议会对毛纺织业的过度保护反而不利于技术革新, 但是政府限制进口亚麻

布和棉布服饰为英国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最终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

的先锋。关于十七八世纪英国政府管制服饰对纺织业乃至工业革命的影响,还需另作专文探讨。

[本文作者谭赛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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